
1/22020.01  第一版_01

註1：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或復效日以後，初次發生並經診斷確定於「診斷確定日」符合「認知功能障礙」或「嚴重巴金森氏症」項目之
一，依下列方式給付。但因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受前述三十日之限制。（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以給付一次為限）
(1)第1保單年度：年繳化保險費×1.06倍（給付後契約效力即終止）。
(2)第2保單年度（含）起：保險金額。

註2：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本契約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接受本契約條款附表二所列骨折手術項目治療者，本公司按施行手術日期當
時保險金額的千分之一乘以該手術項目之給付倍數給付。（同一保單年度以給付二項骨折手術項目為限。）

假設50歲男性投保「宏泰人壽樂齡寶終身
健康保險」10年期，保險金額100萬元，
年繳保險費28,900元：

圖例說明

保費低廉，並減輕家屬照護的經濟與心理負擔！[ ]

骨折手術
保險金(註2)

豁免保險費
第2保單年度(含)起

符合認知功能障礙或嚴重

巴金森氏症二項之一者，

豁免本契約未到期之

各期保險費。

1,000元~3萬元

(同一保單年度給付2項為限)

特定腦神經
退化性疾病保險金(註1)

第1保單年度：30,634元

第2保單年度(含)起：100萬元

(終身給付1次)

元元

失智症 骨折手術嚴重巴金森氏症： ＋ ＋中高年齡層
專屬設計的保單

備查文號：107年7月25日 宏壽一字第1070000624號
修訂文號：109年2月5日 依108.4.9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函、108.6.13金管保壽字
　　　　　第10804933330號函及108.11.27金管保壽字第1080437599號函修正

給付項目：特定腦神經退化性疾病保險金、骨折手術保險金、豁免保險費
等待期間：本契約之疾病等待期間為生效日起三十日內且持續有效。
<本險因費率計算考慮脫退率致本險無解約金>

宏泰人壽樂齡寶終身健康保險(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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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及注意事項說明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了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並請銷售人員詳細說明上開三事項之內容。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

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36.00％，最低36.00％；如要詳細

了解本商品之附加費用或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客戶服務中心（客戶服務免付費專線：0800-068-268）或網站（網址：
http://www.hontai.com.tw），以確保您的權益。歡迎至宏泰人壽網站，了解本公司經營資訊（資訊公開說明文件），或至本公司各機
構（總公司、分公司及各通訊處）上網查閱下載，亦可電洽客戶服務免付費專線或各地分公司。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契約條款為主。
◆本公司免費申訴電話：0800-068-268。
◆宏泰人壽總公司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6號4F。

■ 承保對象：被保險人本人。
■ 保額規定：50萬元~300萬元。
■ 投保規範：

■ 繳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 保費折減：
(1) 金融機構轉帳：有。（續期須約定為金融機構轉帳且檢附授權書）
(2) 集體彙繳：適用。（依「集體彙繳保件作業規則」辦理）
(3) 高保費或高保額：不適用。
■ 附加規則：
(1) 本險種可附加終身型或定期型附約，其繳費年期不受限制。

（註：主契約依契約條款約定效力終止後，所附加附約續保
權益，將可能因附約條款約定而有所變動。）

(2) 未開放配偶、子女附加附約。
■ 體檢規定：
(1) 本險種體檢規則如下表，核保單位仍視個案情形保留要求體檢

的權利：

(2) 附加附約時，請參照【一般通則】及該附約【投保規則】辦理。

投保規則

10年期

20年期

繳費年期

10DMA

20DMA

險種代號

40歲~75歲

40歲~65歲

投保年齡

50萬元~300萬元

40歲~65歲

50萬元~250萬元

66歲以上

單位：新臺幣

投保保險金額

40歲~60歲

61歲~65歲

66歲~75歲

免體檢

免體檢

投保年齡
151萬元以上50萬元~100萬元 101萬元~150萬元

累計保險金額

普通體檢、尿
液常規、血
糖、血脂肪，
本公司將派員
訪視填報「簡
易心智狀態問
卷」。

普通體檢、尿液常規、
血糖、血脂肪，本公司
將派員訪視填報「簡易
心智狀態問卷」。

免體檢

普通體檢
尿液常規

普通體檢
尿液常規

單位：新臺幣元／每萬元保險金額之年繳費率

註：年繳費率×分期保險費係數（所得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承保保額
＝保險費（所得四捨五入至個位數）

　　分期保險費係數：年繳＝1     半年繳＝0.52      季繳＝0.262      月繳＝0.088

宏泰人壽樂齡寶終身健康保險(DMA)費率表

10年期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230
235
240
245
251
257
263
269
275
282
289
296

334
341
348
356
363
371
379
387
395
404
413
422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304
312
321
330
339
349
358
369
379
391
403
416

432
441
452
463
474
485
497
509
521
534
547
562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430
446
463
482
502
524
549
577
608
644
685
732

577
594
613
632
653
676
702
731
763
797
835
877

20年期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117
119
122
125
129
132
135
139
143

168
172
175
179
183
188
192
197
202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147
152
156
161
166
172
178
185
192

207
212
218
224
230
237
245
252
261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199
208
216
226
237
250
264
280

270
279
289
301
314
328
344
362

※認知功能障礙：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達三個月以上，仍為持續失智狀態，且依臨床失智量表（CDR）評估達中度（含）以上（即
CDR大於或等於2分，非各分項總和）者。
但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前述認知功能障礙為終身無法治癒者，不受三個月之限制。

※嚴重巴金森氏症：係指因腦幹神經內黑質的黑色素消失或減少而造成中樞神經漸進性退行性的一種疾病，經醫院神經專科醫師確診，其診斷須
同時具有下列情況，但因藥物濫用或是毒品所引起者除外：一、藥物治療一年以上無法控制病情；二、有進行性機能障礙的臨床表現，巴金森
氏症達Modified Hoehn-Yahr Stage 第四級，肢體軀幹僵直、動作遲緩，行走及日常生活需要輔具或協助；三、依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
或依其它臨床專業評量表診斷判定因巴金森氏症造成其進食、移位、如廁、沐浴、平地行動及更衣等六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存有三項（含）以
上之障礙。前述六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s）存有障礙之定義如下：
【進食障礙】－須別人協助才能取用食物或穿脫進食輔具。
【移位障礙】－須別人協助才能由床移位至椅子或輪椅。
【如廁障礙】－如廁過程中須別人協助才能保持平衡、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
【沐浴障礙】－須別人協助才能完成盆浴或淋浴。
【平地行動障礙】－雖經別人扶持或使用輔具亦無法行動，且須別人協助才能操作輪椅或電動輪椅。
【更衣障礙】－須別人完全協助才能完成穿脫衣褲鞋襪（含義肢、支架）。

※「特定腦神經退化性疾病」的「診斷確定日」約定如下：(1) 認知功能障礙的診斷確定日：係指經相關檢查確認日起算滿三個月後的診斷確定
日期。(2) 嚴重巴金森氏症的診斷確定日：係指經相關檢查確認日起算滿一年後的診斷確定日期。


